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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先生於1980年11月至 2002年6月期間於空軍某部學習並歷任連長、營長、副
團長；2002年6月至2006年7月於昆明市市政公用局擔任助理調研員、體改法
規處處長；2006年7月至 2012年4月就職於昆明中北交通旅遊（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先後擔任黨委副書記、副總經理、黨委書記、董事長職務；2012年4月
至2021年11月就職於昆明公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擔任黨委書記、董事長，曾
於2012年4月至 2019年3月期間兼任昆明中北交通旅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
委書記、董事長；2021年11月至 2023年10月就職於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責
任公司，任黨委書記、董事長；2023年10月加入本公司。

苗先生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的任命將於臨時股東大會通過其任命的議案後正
式生效。屆時本公司將與苗先生訂立董事服務協議，其董事任期自臨時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上述議案之日起至第一屆董事會換屆完成之日止。苗先生擔任
本公司執行董事期間的薪酬包括基本薪金、績效獎金和其他福利。基本薪金
根據苗先生在本公司的職位釐定，績效獎金依據本公司經營業績決定，其他
福利則包括法定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董事會將對苗先生
進行年度績效考核，其年度薪酬金額將在下一年度按其年度績效考核及有關
法律法規確定，並於本公司的年報中披露。

就董事會所知，除上文已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1)苗先生在過去三年沒有
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中擔任董事職務；(2)苗先生與本
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3)

苗先生在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的任命正式生效前，其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
其他成員公司並無任何其他職務；及 (4)苗先生未擁有任何本公司或其相聯法
團股份之權益（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定義）。除上述披露者
外，概無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條第 (h)至 (v)

段須予以披露之資料，亦無任何有關苗先生之其他事宜須提呈股東垂注。

一份載有建議委任苗先生為執行董事之詳情的通函連同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
通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